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放式基金份额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特别提示：请在填写前详细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申请表后的风险提示和填写说明。
如遇选择项，请在□内打“√”，只能选择一项。涂改作废。）
申请人信息
	过入方名称或姓名
	请填写继承人名称或姓名
	过入方联系方式
	请填写继承人联系电话

	过入方证件类型
	身份证或其他证件类型
	过入方证件号码
	请填写继承人证件号码

	过入方基金账号
	请填写继承人基金账号
	销售商名称
	请填写基金销售机构名称

	经办人姓名
	请填写经办人姓名或无
	经办人联系方式
	请填写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或其他证件类型
	经办人证件号码
	请填写经办人证件号码


非交易过户信息
	过出方名称或姓名
	请填写被继承人名称或姓名
	过出方证件号码
	请填写被继承人证件号码

	过出方基金账号
	请填写被继承人基金账号
	销售商名称
	请填写基金销售机构名称

	过户类别：    □ 继承    □ 捐赠    □ 自愿离婚    □ 司法执行    □                 

	法律文件名称及编号（如有）：请填写公证书编号或相关法律文书案号

	过户基金清单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份额（小写）
	基金份额（大写）
	收费方式：
前端/后端

	
	
	
	
	

	
	
	
	
	

	
	
	
	
	

	
	
	
	
	

	声明：1. 本申请人已认真阅读拟受让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接受上述文件
载明的所有条款，充分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愿承担投资基金的风险。
2. 本申请人承诺所提供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并确定已阅读本申请表风险提示内容。
□*本申请人同意继承业务办理完成后,如账户无余额（包括在途交易或在途权益等），则注销已故被继承人在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渠道所开立的相关基金账户（如有）。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风险提示：
1、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管理的基金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3、  投资有风险。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填表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继承、捐赠、自愿离婚、司法执行）须提供材料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继承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继承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 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 被继承人死亡的有效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 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
5、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继承（小额遗产）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申请人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应当提供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明等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申请人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的，应当提供已故被继承人的公证遗嘱；
2、 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 被继承人死亡的有效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 填妥并签字的承诺书；
5、 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
6、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捐赠、自愿离婚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捐赠、自愿离婚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 当事人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 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
4、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 个人投资者办理因司法强制执行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已经生效的司法文书；
2、 当事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 填妥并签字的本业务申请表；
4、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机构投资者办理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捐赠、司法执行）须提供材料
□ 机构投资者办理因捐赠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捐赠公证书；
2、 当事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 捐赠方填妥并盖好预留印鉴章的本业务申请表；
5、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 机构投资者办理因司法强制执行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已经生效的司法文书；
2、 当事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 填妥并盖好预留印鉴章的本业务申请表；
5、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前，应先办理基金账户开户或账户登记业务；
2、 投资者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如果投资者资料发生变更，应及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新不及时而导致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 未成年人办理非交易过户手续由其监护人进行，监护人应出具其为监护人的证明材料及其
有效身份证件；
4、 本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所需材料仅作表面真实性审查；
5、 业务申请表进行涂改，金额或份额的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
6、 本业务申请表解释权归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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